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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于

2026年04月27日14:50召开，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27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4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4月 27日 09:15—09:

25，0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4月 27日 0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办公楼5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佳莉女士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2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23,045,3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68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17,91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8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423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13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1%。

本次股东会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2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5,16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6%。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邀请的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律
师、孙瑞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理人审议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2,10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2394%；反对872,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088%；弃权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0.05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2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8705%；反对87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6.8936%；弃权6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235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2、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2,05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937%；反对844,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867%；弃权1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0.7818%；反对 84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3667%；弃权 14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851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03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813%；反对870,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072%；弃权1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0.4854%；反对 8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8568%；弃权 13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57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01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614%；反对887,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216%；弃权14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0.0108%；反对 88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1997%；弃权 14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789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5、审议《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2,04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831%；反对871,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085%；弃权1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0.5281%；反对 87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8878%；弃权 133,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584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2,0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908%；反对857,4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968%；弃权1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6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0.7121%；反对 85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6089%；弃权 138,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79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02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693%；反对886,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208%；弃权1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4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0.2007%；反对 88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1803%；弃权 13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9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7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849%；反对1,240,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83%；弃权1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3.4208%；反对1,2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4.0339%；弃权13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545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495%；反对895,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279%；弃权1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2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9.7280%；反对 8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3508%；弃权 15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921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0、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71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9179%；反对1,197,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735%；弃权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3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4.2072%；反对1,19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028%；弃权13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589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1.01 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21,68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921%；反对1,223,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940%；弃权1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3.5932%；反对1,2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6929%；弃权14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71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2 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21,70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9127%；反对1,197,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735%；弃权1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2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4.0833%；反对1,19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028%；弃权14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71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3 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21,71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9158%；反对1,197,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735%；弃权1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4.1569%；反对1,19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028%；弃权136,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4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1.04 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22,04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879%；反对864,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029%；弃权13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1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6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0.6443%；反对 86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7542%；弃权 13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01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1.05 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21,68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940%；反对1,222,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931%；弃权1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0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3.6377%；反对1,2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6716%；弃权138,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9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1.06 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21,6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972%；反对1,21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899%；弃权1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3.7152%；反对1,21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5941%；弃权138,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9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1.07 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21,61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375%；反对1,198,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744%；弃权2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8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2.2914%；反对1,19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241%；弃权23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484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1.08 修订《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21,71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9203%；反对1,192,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693%；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3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4.2653%；反对1,19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1040%；弃权13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30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1.09 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21,71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9176%；反对1,19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696%；弃权1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4.1995%；反对1,19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1099%；弃权138,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9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11.10 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21,6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425%；反对1,187,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654%；弃权 2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9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2.4096%；反对1,18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0111%；弃权236,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579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律师、孙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5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科技”）于2026年03月10日、2026年03月

2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6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重庆
蓝黛精密部件有限公司、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
公司、马鞍山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重庆蓝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孙公司惠州市坚柔科技有限公
司、重庆宣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宇光电”）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40,
000万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宣宇光电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5,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的担
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质）押担保等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03月11日
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9）。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22年11月19日披露了《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12），公司为宣

宇光电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璧山支行”）申请固定资产借款人
民币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近日，宣宇光电的前述借款已偿还完毕，与之相关的担保终
止。

2、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璧山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宣宇光电在该行办理借款、
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
人民币2,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事项，公司为宣宇光电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
未超过公司上述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蓝黛科技

被担保方

宣宇光电

担保权人

中国银行璧山
支行

担保额度

人民币2,000
万元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合同其他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本金余额，利息（包括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2、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批准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375,04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1.92%。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
度为人民币 34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66%；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35,0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2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累计实际正在履行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250,872.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4.93%，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企业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220,5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3.47%；公司及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30,305.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47%。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璧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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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9:15—9:25，9:30—
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茂硕科技园（松白路1061号）5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崔鹏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2 人，代表股份 172,163,1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75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68,637,3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8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8 人，代表股份 3,525,8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9人，代表股份 3,528,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8 人，代表股份 3,525,8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87%。

公司全体董事通过现场及视频会议参加的方式和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95,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5%；反对53,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0,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29%；反对5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90%；弃权 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1%。

2、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83,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反对54,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9,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55%；反对5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2%；弃权 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3%。

3、审议《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84,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53,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97%；反对5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90%；弃权 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3%。

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06,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1%；反对7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弃权 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2,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48%；反对7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27%；弃权 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25%。

5、审议《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92,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8%；反对5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7,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79%；反对5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17%；弃权 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4%。

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6.01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崔鹏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76,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20%；反对705,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6%；弃权 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804%；反对 70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994%；弃权 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2%。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6.02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王凡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37,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2%；反对705,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9%；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225%；反对 70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994%；弃权 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1%。

6.03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陈国红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1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2%；反对72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4%；弃权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3,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840%；反对 72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095%；弃权 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5%。

6.04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顾永德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776,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6%；反对72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5%；弃权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216%；反对 72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095%；弃权 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8%。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6.05审议《关于职工董事张智慧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15,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9%；反对72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4%；弃权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216%；反对 72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095%；弃权 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8%。

6.06审议《关于＜独立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14,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9%；反对722,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9%；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79,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735%；反对 7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69%；弃权 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7%。

7、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38,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9%；反对70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6%；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536%；反对 70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342%；弃权 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1%。

8、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2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0%；反对722,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8%；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690%；反对 72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12%；弃权 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8%。

9、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19,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83%；反对72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2%；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5,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350%；反对 72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529%；弃权 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1%。

10、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38,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90%；反对70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4%；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593%；反对 70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286%；弃权 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1%。

11、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85,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2%；反对5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22%；反对5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74%；弃权 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5%。

1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1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80%；反对72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5%；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208%；反对 7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670%；弃权 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1%。

注：以上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磊、刘雪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26-027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楚长征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楚长征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楚长征先生原定的任期结束之日为2027年2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楚长征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楚长征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楚长征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楚

长征先生将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工作交接。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2026-021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积极响应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入开展深

市公司“质量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进一步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世界”或

“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情况，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持续聚焦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完美世界是一家全球性的文化娱乐产业集团，公司聚焦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业务，同时

布局电视剧、短剧制作等影视业务。

游戏业务方面，经典品类与潮流品类双轨并进，协同发展。公司充分发挥PC端、主机端等大屏游

戏的研发实力与全球多端一体化的发行能力，通过工业化生产体系、强中台赋能机制、动态人才激励

机制等赋能，深耕经典优势品类，壮大潮流创新品类，持续推出精品游戏。影视业务方面，公司坚持精

品路线，以“长剧深耕、短剧精作、共生共长”策略为核心，持续追求精良品质，输出优秀作品。电竞业

务方面，公司深化“赛事带动产品、赛事带动出海”的发展路径，以全球顶级赛事为引擎，推动电竞业务

走向世界。

未来，公司将继续深入推进“精品内容”战略，持续升级精品内容生态，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提高

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技术创新驱动，助力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深谙技术立身与自主创新之道，多年来持续落实“技术赋能”战略，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始终

坚持自主创新，深入推进以AI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与应用实践，赋能产品迭代升级，持续增强核心竞争

力。

未来，公司将持续落实“技术赋能”战略，在创新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将继续勤修内功，深化跨端引

擎技术适配、工业化生产管线、AI大模型智能体平台等创新成果；在前沿技术应用方面，公司将继续推

进前沿技术与游戏业务的融合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合作，共同助力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公司治理，严守合规底线

1、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坚持规范运作

完美世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建立并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公

司治理架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推动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构建了股东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

会和经营层之间的权责分明管理模式，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的作

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规范运作，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此外，公司持续拓宽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倡导中小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公司

召开的历次股东会均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旨在为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提供便利。年

度报告后，公司均举办年度业绩说明会，第一时间解答中小投资者的疑惑，并把中小投资者建议及时

反馈给管理层。

未来，公司将紧密围绕监管政策和新规要求，不断夯实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强化“关键少数”责任，严守合规底线

公司高度重视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的职责履行，及时传递最新的监管动

态和重点关注事项，积极组织参加各类专题培训，强化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守好上市公司合规红线。

四、重视股东回报，共享发展成果

1、持续现金分红，回报投资者

公司在聚焦主业经营、确保长期发展的同时，积极通过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多种方式回报股

东。自2014年借壳上市以来，公司持续进行现金分红，近五年公司累计分红金额达45.76亿元。

2、实施回购，提振市场信心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自2019年以来，公司前后五次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累计回购金额约13.8亿

元。

未来，公司将持续强化投资者回报意识，根据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盈利水平等因素，统筹规

划公司稳健发展与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制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

推动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坚守信披质量，保障投资者沟通渠道，传递公司价值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对外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公

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高质

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

外，公司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编制并发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展示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实践与成果，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加强和规范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沟通流程，确保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同时，公司建立了高效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机制，提供多元化的沟通方

式，通过年报业绩说明会、投资者专线电话、证券部邮箱、互动易平台、现场调研、线上会议等多种方

式，热情、认真、细致、耐心地解答投资者提问，保证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渠道畅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

的了解及认同。

未来，公司将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透明度，在合规的前提下拓宽信息

披露的深度和广度，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为投资者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不断优化投资者交流形式，

增强投资者的交流体验，构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生态，助力公司价值的有效传递。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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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存量资

金收益，在保障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购买保守型、稳健型的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相关事宜。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委托理财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股东收益，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

合规的前提下，公司拟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提高闲置自有资金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作为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在具体投资操作时应对公司资金收支进行合理

测算和安排，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三）产品品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的品种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购买短期低风险、稳健型委托理财产品，

收益率要求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投资的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强，不影响公司生产运营的正常进

行。

（四）投资期限

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一年，在此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

循环使用。

（五）购买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委托理财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六）委托理财的授权管理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

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七）公司与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委托理财业务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波动、标的所处的行业环境等影响，收益具有不确定

性。

2、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等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

司财务部门会同内部审计部门的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委托理财的资金使用与产品情况由内部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审计、核实。

3、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委托理财产品以及相应

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收益，为公司股

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审议程序

2026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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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6-0002），预计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0万元至1200万元，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500万元至-27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106元/股至0.0150元/
股。

（三）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单位：万元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如

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如

适用）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如适用）

本报告期
原预计

850

比上年同期
下降

-3,500

0.0106

91.08%

～

～

～

～

1,200

87.41%

-2,700

0.0150

最新预计
-4,900

-

-6,900

-0.0611

～

～

～

-4,500

-6,500

-0.0561

上年同期

9,534.4

5,453.19

0.1189

是否进行修
正

是

是

是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有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业绩预告修正

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2025年度，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由25%调整为15%。由于所得税税

率的变化，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影响预测不充分，最终导致净利润由盈利变为亏损。

本次业绩差异主要系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落地、所得税税率调整及递延所得税会计核算调整所致，

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市场及核心盈利能力的实质变化，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动。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充分沟通后谨慎确认并对财务报表及时进行调

整的结果，与《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